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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條 為鼓勵本系教師於課程中指導學生以本系名義參與校內外競賽、展覽、跨域合作，提高本系教學、研究與專題實務製作水準，展現專業學習成效，特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教師指導競賽、展覽與跨域合作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第2條 本系教師於課程中指導學生以本系名義參與校內外競賽、展覽、跨域合作，不含以下競賽及活動：聯誼性質之競賽、運動競賽、社團競賽、學生研討會學術論文、及論文期刊發表。 
第3條 跨領域合作係指不同學科或專業背景之教師共同規劃課程、協同設計教學並共同授課，藉由多元知識整合，提升學生之跨域理解與問題解決能力。其內容得包括教學與資訊科技整合、設計與管理整合，或其他符合課程目標之跨域合作。
第4條 本要點之獎勵標準如下：補助各項多元課程活動進所產生之時之業師鐘點費、工讀費、印刷費、耗材費、交通費。每門課以六個鐘點或六千元為原則。
第5條 申請與審核程序： 
一、申請時程：授課教師在期初需提出申請並由本系課程規畫委員會議審議。學期結束後六個月內需撰寫紀錄歸檔系上作為未來系所評鑑之用。
二、檢附資料： 
1.「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教師指導競賽、展覽與跨域合作獎勵申請書暨活動紀錄」(如附表)。  
2.參加競賽之報名表（內容應詳列指導教師資料，若非競賽項目則免附)。  
3.參加競賽簡章或競賽辦法（若非競賽活動則免附)。 
4.獲獎證明文件(獎狀、頒獎照片) （若非競賽活動則免附)。  
5.其他佐證資料。
第6條 獲獎師生應提供競賽獲獎或活動訊息發佈校園新聞或系所最新消息。 
第7條 申請人所提申請獎勵之競賽成果，如涉及偽造、抄襲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、重複申請等不當情事，收回獎勵金並依校規處置。 
第8條 申請人所提課程如已獲其他經費補助(如高教深耕)，本辦法不另予補助。
第9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系每年度教訓輔經費支應，並視當年度經費情況決定是否核發。
第10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[附件一]
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教師指導競賽、展覽與跨域合作獎勵申請書
	[申請書]
1、 申請教師：
2、 申請課程：
3、 活動名稱：
4、 活動時間：
5、 活動說明：
6、 經費說明：
7、 是否有其他補助：

申請教師簽名：









[附件二]
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教師指導競賽、展覽與跨域合作活動紀錄

	[活動紀錄]
1、 活動辦理成果：(說明辦理過程)
2、 學生特殊表現說明：(若學生得獎或傑出表現可列於此)
3、 經費使用說明：
申請教師簽名：




